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

第 20 号

为进一步加强宠物饲料管理，规范宠物饲料市场，促进宠物饲

料行业发展，我部在全面梳理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及其配套规章适用规定、充分考虑宠物饲料特殊

性和管理需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宠物饲料管理办法》《宠物饲料

生产企业许可条件》《宠物饲料标签规定》《宠物饲料卫生规定》

《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》《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

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》等规范性文件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

公告如下。

一、2018 年 6 月 1 日前，巳经按照《条例》及其配套规章规定取

得饲料生产许可证的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

企业，可以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；有效期

届满需要继续生产经营的，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申

请办理饲料生产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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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《宠物饲料管理办法》产品分类规定被纳入生产许可

管理，且本公告发布前巳经生产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

饲料但尚未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的企业，应当在 2019 年 9 月 1 日

前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并取得饲料生产许

可证。

三、2018 年 6 月 1 日前，巳经按照《条例》及其配套规章规定取

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、进口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

产品，可以在进口登记证有效期内继续进口销售；有效期届满需要

继续进口销售的，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申请办理进

口登记证。

四、根据《宠物饲料管理办法》产品分类规定被纳入进口登记

管理，且本公告发布前巳经在中国境内进口销售但未取得进口登

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、进口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，应当

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申请办理

并取得进口登记证。

五、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，申请从事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

剂预混合饲料生产，或者申请办理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

合饲料进口登记，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核发饲料

生产许可证。根据企业申报情况，饲料生产许可证上的产品类别

应当分别标示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；产品品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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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分别标示固态宠物配合饲料、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、液态宠物配

合饲料、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、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

料、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。

七、2018 年 6 月 1 日前，巳经按照《条例》及其配套规章规定取

得供宠物直接食用的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和进口登记证

的生产企业和进口产品，应当根据《宠物饲料管理办法》产品分类

规定，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申

请办理并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和进口登记证。

八、供宠物饲料生产企业使用的混合型饲料添加剂、添加剂预

混合饲料的管理不适用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其生产、经营、

使用和进口按照《条例》及其配套规章中有关混合型饲料添加剂、

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管理要求执行。

九、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《宠物饲料标签规定》的要求

制定产品标签，2019 年 9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国产和进口宠物饲料

产品所附具的标签，应当符合《宠物饲料标签规定》的要求。

十、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切实加强对产品卫生指标的控制，

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国产和进口宠物饲料产品的卫生指

标，应当符合《宠物饲料卫生规定》的要求。

十一、根据《宠物饲料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自 2018 年 6 月 1

日起，有关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巳经获得的相关产品

的批准文号、其他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巳经获得的饲料生产许可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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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作为宠物饲料检查、执法的依据和内容。

十二、本公告规定的有关管理过渡期结束后，各级饲料管理部

门开展宠物饲料监管执法工作，应当按照本公告规范性文件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三、各级饲料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宠物饲料监督管理工作，

除本公告第二条、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，对于其他未取得许可证明

文件生产或者进口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违法

行为，应当按照《条例》有关规定从严处罚。

附件： 1. 宠物饲料管理办法

2.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

3. 宠物饲料标签规定

4. 宠物饲料卫生规定

5. 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

6.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

农业农村部

2018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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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宠物饲料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宠物饲料管理，保障宠物饲料产品质量安全，

促进宠物饲料行业发展，根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宠物饲料，是指经工业化加工、制作的供

宠物直接食用的产品，包括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

和其他宠物饲料，也称为宠物食品。

宠物配合饲料，是指为满足宠物不同生命阶段或者特定生理、

病理状态下的营养需要，将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

比例配制的饲料，单独使用即可满足宠物全面营养需要。

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，是指为满足宠物对氨基酸、维生素、

矿物质微量元素、酶制剂等营养性饲料添加剂的需要，由营养性饲

料添加剂与载体或者稀释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。

其他宠物饲料，是指为实现奖励宠物、与宠物互动或者刺激宠

物咀嚼、撕咬等目的，将几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

配制的饲料。

第三条 申请从事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

产的企业，应当符合《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》的要求，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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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地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并依法取得饲料生产

许可证。

第四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，对采

购的饲料原料、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进行查验戒者检

验；使用饲料添加剂的，应当遵守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《饲料添

加剂安全使用规范》等限制性规定。禁止使用《饲料原料目录》

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宠物饲料。

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采购的饲料原料、添加剂预

混合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的名称、产地、数量、保质期、许可证明文件

编号、质量检验信息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

式、进货日期等。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第五条 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应

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、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》组织生产，对生

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。

其他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组织生产，建

立健全采购、生产、检验、销售、仓储等管理制度，对生产过程实施

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。

第六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检

验；检验合格的，应当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。未经产品质量检

验、检验不合格或者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，不得出厂

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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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出厂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的

名称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生产批次、质量检验信息、购货者名称及其

联系方式、销售日期等。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第七条 出厂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应当包装，包装应当符合

国家有关安全、卫生的规定。

第八条 宠物饲料产品的包装上应当附具标签，标签应当符

合《宠物饲料标签规定》的要求。

第九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产品质量

安全，宠物饲料产品的卫生指标应当符合《宠物饲料卫生规定》的

要求。

第十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进货时应当查验宠物饲料产品标

签、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；对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

料产品，还应当查验饲料生产许可证、进口登记证等许可证明

文件。

宠物饲料经营者不得对宠物饲料产品进行拆包、分装，不得对

宠物饲料产品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任何物质。

禁止经营无产品标签、无产品质量标准、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

证的宠物饲料。禁止经营标签不符合《宠物饲料标签规定》要求

的宠物饲料。禁止经营用《饲料原料目录》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

录》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的宠物饲料。

禁止经营无生产许可证的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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饲料。禁止经营未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、进口宠

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。

第十一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应当建立产品购销台账，如实记

录购销宠物饲料产品的名称、许可证明文件编号、规格、数量、保质

期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、购销时间等。购

销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第十二条 网络宠物饲料产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，应当

对入网的宠物饲料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，督促经营者认真履行宠

物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，保障平台上销售的宠物饲

料产品符合本办法要求。

第十三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可能对宠物

健康有害或者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立即停止生产，通知经营

者、使用者，向饲料管理部门报告，主动召回产品，并记录召回和通

知情况。召回的产品应当在饲料管理部门的监督下，予以无害化

处理或者销毁。

宠物饲料经营者发现其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有前款规定情形

的，应当立即停止销售，通知生产企业、供货者和使用者，向饲料管

理部门报告，并记录通知情况。

第十四条 境外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宠物配合饲

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，应当委托境外企业驻中国境内的办

事机构或者中国境内代理机构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

—8 — 



记，并依法取得进口登记证。

第十五条 向中国境内出口的宠物饲料，应当包装并附具符

合《宠物饲料标签规定》要求的中文标签；产品卫生指标应当符合

《宠物饲料卫生规定》的要求；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

饲料还应当符合进口登记产品的备案标准要求。

生产向中国境内出口的宠物饲料所使用的饲料原料和饲料添

加剂应当符合《饲料原料目录》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的要求，并

遵守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》的规定。

第十六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饲料管理部门，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宠物饲

料产品监督抽查。

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

按照职责权限公布监督抽查结果，并可以公布具有不良记录的宠

物饲料生产企业、经营者以及为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交易平

台名单。

第十七条 未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生产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

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十

八条进行处罚。

第十八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使用《饲料原

料目录》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以外的物质生产宠物饲料的，或

者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的，依据《饲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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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进行处罚。

第十九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未对采购的饲料原料、添加剂

预混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进行查验或者检验的，或者未对生产的

宠物饲料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

例》第四十条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条 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

不遵守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》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

理条例》第四十条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一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未实行采购、生产、销售记录

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

例》第四十一条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宠物饲料产品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

包装、标签不符合规定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

四十一条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据《饲料

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进行处罚：

（一）对经营的宠物饲料产品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物质的；

（二）经营无产品标签、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宠物饲料

的；经营无生产许可证的宠物配合饲料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

料的；

（三）经营用《饲料原料目录》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以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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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质生产的宠物饲料的；

（四）经营未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、进口宠物

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。

第二十四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据《饲料

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进行处罚：

（一）对宠物饲料产品进行拆包、分装的；

（二）未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；

（三）经营的宠物饲料产品失效、霉变或者超过保质期的。

第二十五条 对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宠物饲料产品，生产

企业不主动召回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

条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六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、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进行处罚：

（一）生产、经营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

宠物饲料产品的；

（二）生产、经营的宠物饲料产品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

致的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宠物犬、宠物猫饲料的管理。

其他种类宠物饲料的管理要求另行规定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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